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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在成都组织召开“大遗址保护工作会议”，这是在2005年国家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正式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以

来，从国家层面组织各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圆明园遗址、周口店遗址、集安高句丽遗址、鸿山遗址、良渚遗址、

殷墟、隋唐洛阳城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阳陵、秦始皇陵和大明宫遗址被正式宣布进入“首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另有23处

大遗址被列为立项名单。这标志着作为保护展示大遗址的重要模式之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终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启动实施五年的大遗址

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大遗址宏大的规模、突出的价值，其重要性自不言喻。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遗址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经济模式下倒也能与人们生产生

活相安无事。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大遗址保护与日趋紧张的城市土地资源的矛盾、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开发的矛盾、

与大遗址所在区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矛盾愈加突出，大遗址保护工作对文物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也使得地方政府决策者感觉有些进退维谷。

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

定公共空间”，它的建立不仅突破了考古遗址仅为专业研究人员服务的局限性，为普通公众享受考古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找到了一条有效途

径，而且对于有效解决或缓解大遗址保护和城市土地短缺的矛盾、改善遗址区百姓的生活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展示城市特色的具有重要作

用。 

        然而，考古遗址公园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尤其是以土质结构为主的中国考古遗址究竟如何展示才既能吸引普通公众，又要科学展示遗址自

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者必须面对并要解决的一个困难。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有效模式，但不是唯一模

式，它目前所能表达的更多程度上是一种理念，相信随着更多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深入将因地制宜的总结出更多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 

 跨越： 水下文化跨越： 水下文化跨越： 水下文化跨越： 水下文化遗产遗产遗产遗产保保保保护护护护 

       2010年是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举世瞩目的“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是继“南海

Ⅰ号”成功打捞以后中国水下考古的又一盛事；这一年，山东青岛、浙江宁波相继成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基地，不仅带动了环渤海和东海

沿海海域水下考古和保护工作的开展，而且为2009年成立的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展工作增添了有力的“臂膀”；这一年，中国承办了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迄今为止亚洲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水下考古盛会，会议所达成的“重庆共识”将对今

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注定形成深远影响；这一年，与国家海洋局合作协议的签署对于整合双方力量，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共同做好海洋水

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这样总结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三个特点：一是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不

仅保护对象日益复杂多样，已经由沉船及船载文物，扩展到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海防和海战遗迹、古港口、造船厂、沿海盐业遗址等多种类型，

而且工作内容从单纯的水下考古，扩展到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等多个领域；二是从近海海域扩展到远海海域以及部分

内水水域，“华光礁I号”古船考古发掘是我国第一次远海水下考古实践工作，表明我国有能力到南海和西沙等远海海域进行水下考古发掘；三

是从单一部门主导发展为多部门积极参与协作，我们已经与外交、科技、公安、财政、交通运输、海洋、海监，以及总参等多个部门建立了良好

的联系机制，在打击非法盗捞和走私水下文物活动、开展水下文物监控、日常巡护和远海水下考古等多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尤其是2010年与

国家海洋局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共同做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意义重大。 

         2010年的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丰硕，为“十一五”做了一个很好的收官。我们期待2011年的水下文化遗产有个良好的“十二五”开



局。 

 合作： 省部、部合作： 省部、部合作： 省部、部合作： 省部、部际际际际合作年合作年合作年合作年 

       2010年是国家文物局和全国文物系统的跨部门合作之年。3月4日，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省在京

签署了《共建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的框架协议》，由此拉开了国家文物局跨部门合作的大幕。随后，国家文物局相继与浙江省人民政府（5月25

日）、国家测绘局（6月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7月7日）、国家旅游局（7月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11月1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11月17

日）、国家海洋局（11月22日）签署共建或合作协议书。 

        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在新的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站到更高的角度、更为专业的技术手段，由

此所需的智力、技术和财力投入也更趋庞大，更多的部门合作与区域合作成为发展必然。 

       国家文物局2010年所签署的八个合作协议框架中，有的立足于发挥地方政府的区域规划和资源整合优势与国家文物局的专业技术优势，央地

合作，共同保护体量大、价值突出的大遗址，如：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共建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的共建目标，与陕西省

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共建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框架协议》中明确了各自在制定和实施“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所赋予的职责，

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中明确要共建大遗址保护成都片区；有的立足于借力其他部委的专业技术优势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与

国家测绘局关于加强战略合作的协议中明确了国家测绘部门发挥现代测绘技术、空间信息和数字管理平台等的重要作用，支持长城资源调查、大

型文化遗产的数据信息管理工作；与国家海洋局签署的协议中明确了双方在水下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职责。 

       当然，这种合作共建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发挥的效果尚待实际工作中的沟通与磨合，但我们欣喜的看到，文物部门已经开始以更加开阔

的视野，敞开了合作的大门，相信随着更多专业智慧的介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定会越来越有成效。 

 成果： 成果： 成果： 成果： ““““三普三普三普三普””””实实实实地地地地复复复复核全面完成核全面完成核全面完成核全面完成 

      2010年12月16日，海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通过国家整体验收。至此，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

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地整体验收工作已全部完成。实地验收的完成标志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07年4月启动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按照国务院国务院《关

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2010年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转段之年，是第二阶段实地文物调查工作收尾和第三阶段数据整

理的关键之年。为做好转段期间的工作，3月31日和6月22日，分别召开了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三次会议和国务院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六月份的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对第二阶段实地文物调查工作进行了全

面地总结，同时安排部署了第三阶段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两次会议的及时召开，为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夯实了基础。 

        作为转段之年一项核心任务，整体验收工作是重中之重。由于部分省份普查人员对普查工作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人为切割遗址数量在一段

时间内有所抬头，并使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一度突破90万余处。对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童明

康在3月23日的全国普查办主任工作会上，严厉地批评了个别省区“重数量、轻质量”的错误认识，要求各地强化普查质量。4月底，普查办组织

对吉林省实地文物调查阶段进行整体验收试点，明确了验收的程序和内容，为全面启动整体验收工作奠定了基础。5月始，普查办按照地域和实

地文物调查的完成情况，有序地推进整体验收工作。普查办先后聘请了来自文物系统、高等院校以及相关部委等的90余位专家参与工作，截至12

月16日，完成了全部31个省区市的整体验收工作，累计实地复核70余个普查基本单元，审核了约85万处文物点的登记资料，接收了约8.5T的电子

数据量。为2011年“三普”工作的收官之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未来一年的“三普”工作，我们满怀期待。 

表彰： 《中表彰： 《中表彰： 《中表彰： 《中国国国国文物地文物地文物地文物地图图图图集》完成集》完成集》完成集》完成编编编编写写写写 

       截至2009年底，《中国文物地图集》31个省（区、市）分册的编写工作已全部完成，并通过编委会终审，其中20个分册已经出版，部分还获

得国家和省级图书奖项。2010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总结表彰会，对这项历时20余年的编辑、出版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和表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切实了解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状况，曾于1956年、1981年举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文物普查。为对文物普查的成果进

行系统整理和科学总结，1986年，国家文物局决定编辑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并专门成立了编委会和编辑组，负责主持地图集的编辑出版规

划、总体设计、书稿审定和其他组织工作，同时协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册编委会的工作。1987年，《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制细则正式发布

实施，编辑工作正式开始。《中国文物地图集》以文物古迹为内容，以地图为形式，在各地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广泛运用相关科学技术成果，通

过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综合研究，记录其实际存在状况，断定其年代，确定其位置，评价其价值，揭示其分布特点和规律。

《中国文物地图集》是在文物普查基础上编制的一部反映中国境内已知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状况的大型工具书，它真实记录了我国文物保护发展

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是文物工作重要的基础资料；同时，它的编辑工作还是对所获基础资料的科学归纳和总结，是对文物工作规律和保

护理论的探索、理解和再认识的过程，还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出版为文博工作者、相关科研机构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基础资料，促进了古建筑、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

的研究和发展；对公众而言，也为其学习、了解中国的文化遗产提供了一部系统且权威的参考学习资料；同时，《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出版为经

济建设活动的规划、选址和设计及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长远规划与政策法规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中国文物地图集》编辑、出版工作历时20余年，参与这项工作的编辑人员均年事已高。20多年来，无论任务多么繁重、无论遇到何种困

难，他们始终坚持高标准，将其作为一项事业来完成。为表彰和发扬老一辈文物工作者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国家文物局局长

单霁翔、副局长宋新潮为《中国文物地图集》编辑组及黄景略、叶学明、叶小燕、吴梦麟、王凌云、史俐敏等六位成员颁发“荣誉证书”。 

 验验验验收： 三收： 三收： 三收： 三峡峡峡峡文物保文物保文物保文物保护护护护步步步步入入入入““““后三后三后三后三峡峡峡峡时时时时代代代代”””” 

        2009年，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项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圆满结束，2010年，三峡文物保护项目也已经基本结束并通过验收。在11月召

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上，首次将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作为年会主题进行了专门研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规划的制定工作始于1992

年，在之后的十七年里，先后有来自全国的110家专业单位计7000多位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了保护工程，通过他们的努力，三峡库区

出土了至少24万余件（套）文物，这样的内涵与规模，在中国史无前例，于世界也绝无仅有。这批资料的出土为研究三峡地区文明进程、环境变

迁、社会发展和构建完整的三峡文化历史序列积累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学者们围绕其开展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出版了大批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

有力地推动了考古的学科发展。十几年来，随着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推进，三峡库区从仅有白鹤梁题刻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展至拥有

诸如宜昌黄陵庙、秭归凤凰山古建筑群、忠县石宝寨等一批国保单位。同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白鹤梁题刻水下博物馆等也相继建成开放。

这些文物点和博物馆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参观者，一方面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库区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的发展，为三峡库

区移民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开创性的工程。作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涉及考古单位最多的一项文物保护工程，三峡文物保护工程

开创了大型文物保护工程规划先行的模式，其规划是中国开展的第一个大型文物保护工程规划，也是我国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

多的文物保护规划，其制定为随后开展南水北调、大运河等全国大型文物保护工程树立了规划先行的模式。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开创了调集全国力量进行抢救文物的大规模会战的先河。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涉及到文物、考古、建筑、地质、测绘、水

文、水工、航运交通等多个行业和学科，开创了大型文物保护工程中多领域多学科合作的模式。 

      为适应三峡工程建设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文物部门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条文物保护工程现代化管理之路。比如

采取项目法人制、工程招投标制、项目合同制、工程监理制和质量终身责任制以及竣工验收、财务审计等制度，实行综合监理。 

      目前，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已经基本结束并通过验收，从今年开始，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将步入“后三峡”时代。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

员会已经委托湖北、重庆两省市文物部门组织有关单位，以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民众为重点，编制后三峡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其中包括地面文物的

维修开放、消落区地下文物抢救保护以及出土文物的修复、展示、收藏和研究等各项内容。同时，国家文物局也将会商湖北、重庆两省市，采取

必要措施，加大督促与支持力度，力争在未来两年内将涉及三峡考古的报告和资料全部整理出版和公布。 

(2011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18日日日日5版版版版)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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